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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期待透過實證研究呼籲國

內法學界對醫師承受醫療過失

刑事責任之嚴厲做法予以修正。

………………………………………

消費者意識高漲 醫病關係面臨
挑戰

當今社會是消費者意識高漲的時代

，而且病人也可大量獲得醫療照護資訊

。在醫療照護資訊的快速傳播與輕易獲

得的情況下，加上媒體的宣傳，傳統的

醫病關係已經大大地改變。近幾年來，

病人自主權急速提升，醫師在醫療處置

的決策地位已被病人人權提倡者所褫奪

。因此，醫病關係正急遽改變。當病人

或其家屬不滿意醫療結果時，醫病關係

就面臨挑戰。法界學者歸納在我國醫療

糾紛案件遽增之原因，大概如下：(1)醫

療需求的不斷擴充；(2)醫療期待的大幅

提升；(3)新興醫療儀器、藥品或治療方

法的大膽嘗試運用（陳忠五，2004）。

一方面反映出病人自我保護意識及消費

者意識增強。在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大眾

對醫院的醫療服務品質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台灣醫師所承受的壓力 世界第一
西方各國對醫療過失的處理，均採

取比交通事故等其他業務過失更為寬宥

的態度。德、日等國刑法學界認為基於

合理信賴原則及可容許風險原則，醫療

過失應減輕或免除業務過失責任。至於

英美等海洋法系國家，則完全以民事訴

訟來解決醫療糾紛。目前，在各國的司

法實踐上，極少以刑事責任追究醫療過

失，僅有少數國家以刑法規範醫療行為

。我國醫療過失的刑事案件確佔所有醫

療糾紛案件的大多數，成為「世界第一

名」。從而，台灣醫師承受著全世界絕

大多數醫師所不須承受的壓力，這是醫

界難以接受的。台灣這種錯誤的制度只

會造成病、法、醫三輸，並非台灣人民

之福。

美國醫療事故做法
美國傳統上，醫療事故係在民事法

庭解決受害患者或其家屬之損害，極少

提起刑事訴訟。在美國，當被告醫師的

醫療照顧品質或治療水準未能達到當時

當地的水準，因而發生診斷錯誤、判斷

錯誤或治療失當時，通常被認定為醫療

疏忽或不良執業，而以民法的不盡責處

由實證研究看

台灣醫療過失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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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麻薩諸塞州最高法院認為醫師之良

好誠實的錯誤判斷或無心過錯，不應以

刑法處理。美國司法官審理醫療糾紛時

，若被認定為「一般過失」，通常以民

法處理，只有在下列情況，才可能被認

定是「重大過失」，以刑法起訴：(1)承

辦醫療保險有詐欺行為；(2)對病人有性

侵犯行為；(3)非法處方或使用管制藥品

；(4)醫療行為嚴重地或故意地、且極端

偏離執業標準。也就是說，在美國必須

因重大忽視醫學學理，或於治療的實施

或選擇有重大過失，缺乏使用器械的技

術，或對病人未有適當的注意，致對病

人的人身安全有重大的缺乏專業能力、

重大的不注意、或魯莽的漠不關心，方

可構成刑事過失（陳怡安，2000）。客

觀上，注意義務的偏離應達到明顯重大

的程度，才有成立刑事過失啟動刑事處

罰之必要；醫師主觀上對於注意義務之

違反，亦必須達到不道德與輕率之程度

，否則其主觀心態並無以刑事責任加以

非難之必要（張明偉，2008）。在美國

法制史上，以刑事司法系統處理醫療糾

紛之案件，可追溯至西元1809年之麻州

訴湯普森案。1809 年至 1981 年為止，

上訴法院大約審判了15個類似的案件。

在其後的 20 年裡，僅有 24 案件進入了

下級法院的審判程序（0.004 位醫師/百

萬人口），其中有 5名醫師被判刑。

日本醫療事故做法
日本在 1974 年和 2003 年之間，總

共有100位醫師被起訴，88位醫師被判

有罪。但是，在 2000 年和 2006 年之間

，確有 106 位醫師被刑事起訴。也就是

說，近年來，日本平均每年15位醫師被

刑事起訴（0.12位醫師/百萬人口）。日

本法界學者認為醫師被起訴數字的增加

可能是由於社會大眾擔心醫療錯誤的增

加。在1999年，兩起醫療意外事件經大

眾傳播媒體的渲染而造成醫師被起訴的

向上趨勢。事件一：一位心臟病病人和

另外一位肺腫瘤病人被誤認而給錯手術

。事件二：在一所大都市的醫院的一位

護士因給錯藥而造成病人的死亡。

台灣醫療事故做法
我國學說與實務有關刑事過失之判

斷，均以一般輕過失為標準，因此只要

行為人之行為違反了相關的注意義務，

不論注意義務違反的情節輕重，一概認

為其行為該當刑事過失之評價。我國刑

法並未探討輕過失與重大過失之問題。

縱使是行為人所犯的僅是輕微過失，也

僅在量刑上考慮而已，並不影響過失犯

之成立（張明偉，2008）。

台灣地區醫療過失刑事案例的實證

研究並不多。依1993年陳榮基醫師等學

者之「台灣醫療糾紛之現況與處理」調

查發現台灣醫療糾紛訴訟案件的類型以

刑事附帶民事起訴者最多（82.3%），

判決結果病人勝訴佔 3.4%。根據筆者

2005年於東吳大學法研所的實證研究，

在 21 世紀的最初 4 年內，台灣共有 15

件刑事訴訟醫師敗訴「確定」的案件。

也就是說，平均每 3 個月有一位醫師被

判刑定讞。「有罪的」醫師全來自「內

外婦兒」四大科與重症科（麻醉科、急

診科）。根據筆者最近之研究，2000年

至 2007 年，全台灣僅有的 74 名心臟外

科（重症科中的重症科）專科醫師中，

竟有 6 名醫師被刑事起訴，多為極資深

優秀醫師，被起訴者三分之二為主任級

以上（含院長級）醫師。其中一名主任

級醫師被判刑定讞，敗訴率高達 16.7%

。台灣每年地方法院醫療訴訟刑事判決

數，平均每年 43 案件（1.95 位醫師/百

萬人口），與心臟外科醫師比較，其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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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小於 0.0001，統計學上非常有意義。

醫師敗訴率約為 7%，與心臟外科醫師

比較，其p值等於0.024，統計學上相當

有意義。若以統計方式分析，醫療糾紛

刑事訴訟新案件發生率：台灣遠大於美

國、台灣遠大於日本、日本遠大於美國

。台灣刑事訴訟新案件發生率是顯著地

高於其它兩國（p 值小於 0.0001，統計

學上非常有意義。）。從而，在台灣，

風險越大的科別之醫師，越易敗訴。目

前，醫學系的優秀畢業生多不選擇「勞

心勞力」、又「容易被告」的科別。

訂定機制汰除不適任醫師以確保
醫療品質

為何醫療過失案件要啟動刑事訴訟

程序？美國法界學者認為，刑事制裁手

段或可成為填補民事制裁手段不足之工

具。然而，在美國執業的醫師絕大部分

都有加入醫療過失保險體系，保險公司

握有拒絕承保或增加保費的權力。若醫

師反覆出現醫療過失行為，勢將被保險

公司拒絕承保或增加保費。美國賠償金

額極大，若未加入醫療過失保險體系，

醫師根本不敢執業。從而，醫療過失保

險體系與民事訴訟仍有淘汰不合格醫師

之效。此外，日本平均每年15位醫師被

刑事起訴，佔所有醫療訴訟案件百分之

1.6。美國平均每年 1.2 位醫師被刑事起

訴，佔所有醫療訴訟案件不到萬分之 1

。如此低的刑事起訴率是否足以產生堅

強的外控機制以汰除不適任醫師，以確

保醫療品質，實在另人懷疑！

經常性醫療糾紛之刑事訴訟需耗
費極高的「防衛性醫療」

台灣法界人士絕大部分都主張基於

平等原則、保護生命和身體法益，醫療

過失應負刑事責任。他們雖然認可醫療

行為有不確定性和高危險性，但仍主張

不能因為有民事賠償，就可以不論刑責

，否則將衍生弊端（蔡振修，2004）。

然而，從實證研究可知：外國的司法實

務極少對於醫療過失追訴刑事責任。因

醫療糾紛而經常性的提起刑事訴訟乃台

灣所特有，會造成耗費極高的「防衛性

醫療」，對醫病關係極為不利。從而，

醫療刑事訴訟會造成醫病雙輸，應為智

者所不採。

未來展望
未來修法時，一、醫療過失罪之構

成要件，宜修正為：「在客觀上注意義

務的偏離達到明顯重大的程度」，亦即

將醫療法第八十二條第二項修正為「醫

療機構及其醫師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

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

責任。除嚴重不負責任外，不受刑事上

之訴究。」；二、免除過失輕傷害的刑

事責任，減輕過失致死及過失致重傷害

之刑罰；三、善用「緩起訴制度」和「

罪刑協商制度」，以達成「準去刑化」

之目的。但為使台灣人民安心，「去刑

化」仍須在立法上有配套措施：一、比

照交通事故的第三責任險，建立有強制

性的「醫療責任險」，使病人家屬獲得

快速賠償，歐美日本各國多有此制度；

二、醫療糾紛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前，應

強制「調解」，因為此時醫病雙方較能

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三、縮短醫療糾

紛民事訴訟案件之處理流程，訴訟費用

在判決前由醫療責任險成立的基金暫墊

。

附註：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過失醫療

行為應否負刑事責任之探討」學

術研討會，台灣刑事法學會主辦

，2008 年 12 月 7 日。


